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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7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标段：/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备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或以上
资质；
（3）具备《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承装类三及以上许可；
注：对应于2025年7月1日起换发的电子证照，应为承装类三级(10 千伏以下)及以
上许可资格；《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5年第30号令）于2025年7月1日起施行，过渡期间按《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承装
（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换领和延续工作的通知》（国能发资质〔2025〕44号
）执行；
（4）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注：投标人应根据投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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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标段：/

财 务 要 求

无。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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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近五年内，成功完成至少2项单项合同额≥800万的10kV或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工程
的施工业绩。

注：1、本附录所要求的业绩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业绩。
2、近5年是指2020年10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之日止，以（交）竣工验收证书
或分包验收证明或当地电力部门同意验收的证明文件的时间为准。
3、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3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4、本表及评标办法要求的业绩指由投标人独立完成的业绩,投标人上级单位（如
总公司、集团公司等）的业绩和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机构的业绩均不
予认定（非独立法人资格的下属机构的业绩，须提供投标人和下属机构关系的证
明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下属机构的营业执照和其他有关认定或证明文件等）。
5、如近年来，投标人法人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
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6、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3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7、如提供的业绩为专业分包业绩，则业绩证明须体现电力工程的施工内容的合同
金额或造价金额及项目规模，否则该业绩不予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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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标段：/

信 誉 要 求

详见1.4.4款约定。

注：投标人应根据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七、资格审查资料 （五）投标人
的信誉情况表”填写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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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标段：/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工程师，担任电力工程项
目经理（或项目副经理或
项目总工）岗位不少于1个
项目，并持有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颁发的机电工程专
业壹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具有有效安全生产“三
类人员”B类证书。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
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
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
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

项目经理备选人 0

项目总工 1
电力或机电或电气工程相
关专业高级或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担任电力工程项
目总工(或项目副总工或项
目经理或技术负责人)岗位
不少于1个项目。

项目总工 0

注：1、资格要求的人员建造师注册证书、安全生产“三类人员”B类证书均应在
投标人所在单位，否则视为无效。
2、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5项的要求附相关证明材
料。

5/7



通
过
广
东
省
公
路
水
运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电
子
招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生
成

附录6 资格审查条件(其他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最低要求)

标段：/

序号 人员 数量 资格要求

1 质检工程师 1
电力或机电或电气相关专业工程师，累计3年

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2 计划工程师 1

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具有原
交通运输部的甲级造价人员证书，或具有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注册造价工程师证书
或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土木建筑工程专
业或安装工程专业或交通运输工程专业）。

3 电力工程师 2
电力或机电或电气相关专业工程师，具有3年

类似工程工作经验。

4 测量工程师 1 工程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5 财务负责人 1 会计师，累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经验。

6
专职安全生产 管

理人员
2

具有有效安全生产“三类人员”C类证书，累
计3年从事类似工程工作经验。

7 档案管理员 1
有档案工作上岗证或助理馆员（助理工程师

）或以上职称。

注：1、上述所要求人员须按投标文件投标函的格式承诺，中标人在进场前向招标
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招标人有权根据标段的工程特点、工程量及工程进度情
况要求增加或调整相应的人员，由此投标人不得向招标人要求增加任何相关费用
。
2、投标人中标后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应按照交通部《公路水运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招标人可根据项目的工期和进度，按规定设置
最低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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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机械设备和试验检测设备最低要求)

标段：/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功率及

容量
单位 最低数量要求 备注

1
液压电缆放线

架
台 1

2 8T牵引机 台 1

3 3t张力机 台 1

4 无人机 台 1

5
电缆标识牌打

印机
台 2

6
接地电阻测试

仪
台 2

7
回路电阻测试

仪
台 3

8
高压数字兆欧

表
台 3

9 数字万用表 台 5

10 工频耐压装置 台 1

注：1、招标人有权根据标段的工程特点、工程量及工程进度情况要求增加或调整
相应的施工设备，由此投标人不得向招标人要求增加任何相关费用。
2、上述要求的设备在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证明材料，只须按招标文件第九章投标
文件格式投标函中进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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